
共青团河西学院委员会文件

团联发〔2022〕1号

关于在全校师生中举办“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的

通 知

各学院、各基层团委、学生会组织：

为了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弘扬崇高师德风范，营造良好学风校风，

构建和谐校园，充分展示我校师生的精神风貌，挖掘师生中的先进典

型，发挥榜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用“榜样的力量”团结引领广大

青年坚定跟党走、建功新时代，团委、校学生会决定联合举办“榜样

的力量”评选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校师生（已荣获过学校“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称号的教

师不参与评选）

二、奖项设置

（一）在教师中评选产生“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20 名，奖

金 1000 元/人。

（二）在学生中评选“校园之星”10 名，包括学习之星、科研之

星、创业之星、自强之星、技能之星、志愿之星、艺术之星、体育之



星、实践之星、团队之星各 1 名，奖品 1 份/名。

三、评选时间

2022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

四、组织机构

本次评选活动由班级、学院、学校逐级设置评选委员会。

（一）班级评选委员会

由班主任、团支部书记、班长、学习委员、权益委员和学生代表

组成，评选委员会人数须占班级总人数的 20%以上，团支部书记担任

评选委员会主任。

评选委员会职责：组织全班同学了解并熟悉活动内容和评选过程；

开展班级层面投票活动；班级层面投票结果统计；本班推选候选人事

迹推介。

（二）学院评选委员会

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权益部工作人员、

学生代表等组成，评选委员会人数须占学院总人数的 1%以上，其中非

团学干部学生代表占 50%以上，学生会执行主席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

评选委员会职责：负责组织本学院开展班级层面和学院层面的投

票；学院层面投票结果统计；对各班级上交的材料进行审核上报。

（三）学校评选委员会

由共青团河西学院委员会委员、第四次学生代表大会常任代表代

表组成，校团委负责人和校学生会执行主席分别担任“校园之星”和

“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评选委员会主任。

评选委员会职责：负责监督投票过程；收集全校各班级、学院选

票及相关材料；“校园之星”初评；对评选候选人事迹进行宣传；组



织全校同学开展学校投票阶段的投票和投票结果统计；对评选出来的

候选人事迹进行宣传；组织颁奖典礼。

五、评选标准

（一）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

1.爱岗敬业，严谨治学。具有较强的奉献精神、较高的业务素质、

较好的创新能力。教学方法得当，课堂效果好，寓思想政治教育、道

德品质教育和心理教育于教学活动之中，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自觉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术规范、工作作风等方面做学生的榜样，

严于律己，作风正派，注重身教。用高尚的人格形象影响和感染学生。

3.深入学生，关爱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

能力的培养，经常深入学生与学生沟通交流，及时发现学生在思想、

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给予指导与帮助，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4.近三年内无教学事故，未因违纪受到过校、院（部）通报批评。

5.候选人原则上在教学一线教师中产生，学校、学院专职的行政

干部原则上不参加评选。学校前三届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老师”不

再参加此次评选。（名单见附件）

（二）校园之星

1.基本条件

（1）未受过学校任何纪律处分，最近两学期无挂科；

（2）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大学生行为准则。

（3）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诚实守信，文明礼貌，人际关系和谐，



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代表河西学子的良好精神风貌。

（4）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学习勤奋。

2.“校园之星”具体评选条件见附件。

六、工作流程

（一）成立组织机构（3 月 21 日至 25 日）

各学院、各班级按照要求成立评选委员会，学生代表的产生要充

分发扬民主，代表要有广泛性，不得随意指派，评选委员会名单要在

全院学生中公示 3 天方可上报学校，报送时间：3 月 25 日前。

（二）宣传动员阶段（3 月 26 日至 29 日）

各级评选委员会根据活动安排，在全校师生中进行广泛宣传，让

师生充分了解开展此项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活动程序、步骤，同

学们和各班级对候选人进行酝酿。

（三）班级投票/申报阶段（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

1.“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评选——班级投票

各班级通过集中投票，评选出 1 名候选人，候选人可以为本学院

教师也可以为非本学院教师（指担任公共课教师）。评选结束后，认

真填写《班级推选情况表》（附件），并在深入挖掘老师事迹的基础

上撰写推选候选人事迹简介，上报学院评选委员会。报送时间：4 月 3

日前。

2.“校园之星”——个人或集体申报

申报者填写《“校园之星”候选人推荐登记表》（附件），并撰

写个人事迹材料（2000 字左右）和事迹简介（500 字以内），经班级

评选委员会审核后上报学院评选委员会。事迹材料要求重点突出、事



迹典型、语言生动、格式规范，有正副标题，后附个人座右铭。事迹

材料与个人简介一律用第三人称撰写。报送时间：4 月 3 日前。

（三）学院投票/审核推荐阶段（4 月 4 日至 10 日）

1.“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评选——学院投票

各学院评选委员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本院学生中广泛

宣传各班级推选的候选人事迹，在此基础上，组织学院学生代表（1000

人以下的学院学生代表占学生总数的 20%，1000 人以上的学院学生代

表占学生总数的 10%）进行投票，评选出本学院“学生心目中最喜爱

的老师”候选人 2 名，将评选结果在学院内公示满 3 天后报学校评选

委员会。

报送材料：《学院评选情况表》、《学院推选结果报告书》、《学

院推选候选人基本情况登记表》（附件），候选人生活照片 1 张（电

子版）、事迹材料（2000 字左右）、事迹简介（500 字以内）。报送

时间：4 月 10 日前。

2.“校园之星”评选——学院审核推荐

各学院评选委员会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审核各班级推

荐人选的事迹材料的真实性，结合本学院实际，择优推荐参评人选 1

名/项，推荐总数不得超过 10 名。推荐人选须在本学院内公示 3天后

报学校评选委员会。

报送材料：《河西学院“校园之星”候选人推荐登记表》（附件）、

候选人生活照片 1 张（电子版）、事迹材料（2000 字左右）、事迹简

介（500 字以内）、获奖证书扫描件（电子版）。报送时间：4 月 10

日前。

（四）候选人资格复审/学校初评阶段（4 月 11 日至 12 日）



1.“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评选——候选人资格复审

学校评选委员会会同组织部、纪委、教务处、人事处等部门对候

选人的师德师风、教学能力等方面进行复审，并将复审结果反馈至各

学院。

2.“校园之星”评选——学校初评

学校评选委员会对照“校园之星”评选条件，会同学工部、各学

院对各学院推荐的候选人的日常表现、奖励处分情况、学习成绩等方

面进行复审，并对照条件评选出各项候选人 2 名，复审和初评结果反

馈至各学院。

（五）候选人事迹宣传阶段（4 月 12 日至 15 日）

学校评选委员会通过学校广播站、网站、展板、海报、“河西学

子”、@河西学院共青团等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对候选人事迹进行全

面宣传；同时各学院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进行宣传，以扩大本院

候选人在全校的影响。

（六）全校投票阶段（4 月 16 日至 22 日）

学校评选委员会组织全校学生通过线下和线上（通过“河西学子”

微信公众平台网上投票）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投票。

（七）表彰奖励阶段（4 月 23 日至 30 日）

学校评选委员会为“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和“校园之星”

撰写颁奖词、事迹材料、拍摄事迹短片，并举办“榜样的力量”颁奖

典礼。

（八）先进人物宣传阶段（5 月至 6 月）

各学院通过先进人物宣讲报告、先进事迹宣传等方式广泛宣传，

引领学院道德风尚和学风建设。



七、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广泛宣传。各学院要将本次评选活动作为加强校

风、学风建设，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举

措，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扩大活动在

师生中的知晓度和影响力，积极发现和挖掘本学院的先进典型。

（二）公平公正，加强监督。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要全面领导此

次评选工作，加强对评选过程的监督，评选过程要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意

识，切忌人为操作、弄虚作假，严禁徇私舞弊，杜绝拉票刷票，在评选过

程中暴露出来的个别老师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等方面需要改进的意见和建

议可以通过组织渠道反映，避免议论，影响师生团结。

（三）挖掘典型，注重教育。各学院可参考学校评选方案，结合学院

实际，在学院层面开展评选活动，同时，对于学校评选出的先进典型要进

一步挖掘事迹，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和教育作用，推动学院各项工作

再上台阶。

附件：1.河西学院“校园之星”具体评选条件

2.河西学院“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名单

3.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

的老师”评选班级推选情况表

4.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

的老师”评选活动学院评选情况表

5.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

的老师”评选活动学院推选结果报告书

6.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

的老师”评选活动候选人基本情况登记表

7.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校园之星”候选人



推荐登记表

团委 学生会

2022 年 3月 22 日

共青团河西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3 月 22 日印发



附件 1

河西学院“校园之星”具体评选条件

一、学习之星

具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明确的学习目标，勤学善思，学习成绩优异,能

带动所在班级或专业形成良好学习氛围，积极推动学风建设。学业成绩须

在班级排名前 5%（含 5%），综合测评须在班级排名前 5%（含 5%），获得

国家奖学金等奖项。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或英语四级或六级口语

考试获得 A 级 CET-SET 证书；参加国家、省级学科竞赛，在资格认证、等级

考试中有优异表现，参加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并获得表彰奖励者优先考虑。

二、科研之星

崇尚科学、热心学术、勇于创新，在本专业或相关学科领域具有浓厚

的学术兴趣，在校期间积极从事学术科研活动，积极参加 “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

在省级以上学术科研类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发明创造、科技论文、创新性

实验等科技创新活动中表现突出，在“挑战杯”、数学建模竞赛等各级各类

科研创新创意类比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者。

三、创业之星

积极参加大学生就业创业行动，勇于投身创业实践，参加各类创业计

划竞赛，项目突出，有坚定的创业意志、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在大学生

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带动作用，在校内具有一定影响力，或自主创

业事迹突出者。具有创业实体，创业取得阶段性成绩，创造一定的经济效

益，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者优先考虑。



四、自强之星

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坚韧不拔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立自强和

勤俭节约等方面事迹突出，综合测评和专业课成绩须在本专业前 30%。自强

自立，面对家庭的贫困、自身的疾患或残疾以及突如其来的打击或挫折，能

够以巨大的勇气接受困难挑战，以良好的心态和执着的信念在逆境中不断成

长成才；坚持勤工俭学，能够自己负担学费及生活费，减轻家中经济负担。

先进事迹曾受到市级及以上媒体报道，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或获得市级及

以上“自强之星”称号奖励者优先考虑。

五、技能之星

在网络技术、工程制图、影视制作、导游、财会、法律等某一方面有

突出技能，并在其他方面都表现突出，通过相关认证机构认定，在各级相

关技能大赛中成绩突出者。

六、志愿之星

必须为注册志愿者或志愿服务团队，能弘扬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者精神，在爱心捐助、助残帮困、社区援助、无偿献血、见义勇为、

环保维权、抢险救灾、拾金不昧等公益类志愿活动中事迹突出，受到过国

家、省、市和学校表彰奖励。

七、艺术之星

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水准，积极推动艺术文化建设，在美术、音乐、

舞蹈、戏剧、摄影、书法、文学等方面事迹突出，获得较高奖项或本领域

权威较高评价；积极参加学校各类文艺活动三次以上且取得优异成绩；代

表学校参加国家及省级相关比赛且取得优异成绩者。



八、体育之星

具备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持之以恒、顽强拼搏，热心推广体育运动，

传播体育文化，在引领阳光体育新风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积极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体育比赛，在历届校运会中表现优异，获得过多

项单项奖励。在校外各级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者优先

考虑。

九、实践之星

关注国情民生，关注社会热点，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等

实践活动；积极参加专业实践、毕业实习、顶岗见习等教学实践活动；

撰写优秀实践报告，并在实践过程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事迹典型，表现

突出。获得省级以上奖励者优先。

十、团队之星

学校各类学生组织的主要学生骨干或团队，创建了优良的学习型团

队，营造了优秀的团队文化，能热心为广大同学服务，在同学当中具有

很高的 威信和感召力，所带领的团队在全校具有示范作用。



附件 2

河西学院“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老师”名单

第一届：

王丁宏 经济管理学院

王玉明 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

王映学 教师教育学院

巨 潮 美术学院

安红钢 化学化工学院

纪建功 音乐学院

吴冬青 化学化工学院

张长君 外国语学院

杨 芳 政法学院

杨宁选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杨吉萍 体育学院

杨若蕙 文学院

陈 叶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徐兆强 数学与统计学院

高 荣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第二届：

刘普海 土木工程学院

牛毅琴 政法学院



岳国仁 化学化工学院

李晓霞 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

闫廷亮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张芬琴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胡湘辉 外国语学院

孟 刚 美术学院

张晓兵 经济管理学院

张 晶 育学院

刘振来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李 颖 教师教育学院

张飞羽 数学与统计学院

殷志华 音乐学院

何茂活 文学院

第三届：

籍向东 化学化工学院

张彦军 教师教育学院

曹 瑾 经济管理学院

柳红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郑江红 临床医学院

牛潇靓 美术学院

雷玉明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闫作茂 数学与统计学院

秦 虎 土木工程学院

李春玲 体育学院

杨林昕 文学院

魏春梅 外国语学院

孙桂华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沈 睿 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

罗 旭 医学院

张 宁 音乐学院

蔺海鲲 政法学院



附件 3

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

老师”评选班级推选情况表

所属学院 班 级

班级人数 实到人数

推选时间 推选地点

推选方式 集 中 民 主 投 票

老师姓名 所授主要课程 所属学院 有效票数 得票数

班级评选委员会签字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微信

班主任

团 支 书

班 长

学习委员

权益委员

学生代表 1

学生代表 2

学生代表 3

学生代表 4

学生代表 5

学生代表 6



推荐候选人事

迹简介

（可附页）



附件 4

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

老师”评选活动学院评选情况表

学院名称
评选委员会

主任

评选时间 评选地点

推选方式 民 主 集 中 投 票

候选人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所属学院 所授课程 得票数 得票率

学院评选委员会签字

职 务 姓 名 联系方式 微信号

学院学生工作领

导小组意见 签 章：

年 月 日

学院评选委员会

意见 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5

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

爱的老师”评选活动学院推选结果报告书

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委员会：

根据此次活动评选程序的相关规定， 学院于 年 月

日进行了“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老师”评

选活动。评选采用民主集中投票的推选方式。学院总人数为 人，实

际投票人数为 人。此次选举严格按照活动的评选程序进行，选举结

果真实有效。现将本院的最终结果汇报如下：

序号 推选教师所在学院 教师姓名 得票数 得票率 备 注

1

2

同时，根据“校园之星”评选条件，学院评选委员会评选出 XXX 等

X 名同学参加学校“校园之星”评选。现将评选结果汇报如下：

序号 姓名 班级 参评项目

1

2

3

4

5

6

7



序号 姓名 班级 参评项目

8

9

10

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 （学院党组织盖章）

学院评委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6

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学生心目中我最喜爱的

老师”评选活动候选人基本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所在学院

政治面貌 教授课程

职称 联系方式

座右铭

科研及获奖情

况

学院评选委员

会推荐理由



附件 7

河西学院“榜样的力量”评选活动之“校园之星”候选人

推荐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学院

班级
照片

政治

面貌
民族

联系

电话

事迹

简介

获奖

情况

个人座

右铭

班级评选委员会

推荐意见

学院评选委员会

审核意见

学校评选委员会

审核意见

签字： （盖 章） （盖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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